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

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
(2024 - 25年度)
計劃建議書
目標
為加強支援殘疾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爭取佳績，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基金)於2020-21年度開始向符合申請資格的體育機構
提供「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以擴展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種類，並協助潛質優厚的運動員達到取得在國際運動賽事中的參賽資格。
	填寫本計劃建議書須知:
閣下於本計劃建議書所提供有關資料將會用作審批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撥款。每一項「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均須提交計劃建議書一份。但如需申請行政費用，則無論提交多少個「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及/或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申請，只須提交一份行政費用申請表格(見附件)。填寫計劃建議書時請參閱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申請指引及其附件。計劃建議書及指引可在社會福利署之網頁(https://www.swd.gov.hk/tc/pubsvc/rehab/cat_fundtrustfinaid/hkpf/)下載。
請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日(星期二)下午5時30分或之前將填妥的計劃建議書郵寄(以郵戳為憑)或遞交至下列地址。逾期遞交或未填妥之計劃建議書將不被考慮。
香港黃竹坑業勤街23號
THE HUB 2樓201室
社會福利署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科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秘書處



第一部份: 申請體育機構
(一) 體育機構名稱及地址


	


(二) 資格
申請體育機構必須為本港具規模，並為國際體育協會認可能發展為殘疾運動員而設的重點體育項目之體育機構。
(三) 基本要求
體育項目如未能符合或達致申請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甄選準則
，但符合下列(1)至(3)項其中一項條件。基金將考慮為該體育項目提供由2020-21至2025-26合共不多於六年的撥款以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
。請在合適的□格內填上 “(” 號及於“#”位置刪去不適用者，以顯示你擬發展的體育項目已達致基本要求。
(1) □ 擬發展的體育項目為B類比賽項目
；
(2) □ 擬發展的體育項目為A類比賽項目，但過去兩年未達到國際水平及取得參與A類比賽的參賽資格；或
(3) □ 擬發展的體育項目為A類 / B類#比賽項目及為四年一度舉辦的賽事，因此沒有過去兩年的比賽成績。
第二部份: 重點體育項目建議詳情
(一) 選定之發展重點體育項目


	(1) 項目計劃名稱:

(2) 是否曾獲批「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
□是，請列出年期(例如:兩年由2022-23年度至2023-24年度)
 
□不是


請於合適“□”格內填上 “(” 號
(二) 擬發展重點體育項目年期 (請在合適□格內填上 “(” 號及填上申請年期)
□ 一年(由2024  年4月1日至2025   年3月31日) 
□ 兩年(由2024  年4月1日至2026   年3月31日) 
(三) 計劃詳情
(1) 擬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整體目標及可量度的指標 (例如:獲得地區錦標賽成績，取得參與殘疾人奧運會的參賽資格等。)
	


(2) 目標、可量度的指標及推行計劃
I. 2024-25年度
		目標
	:

	
		可量度的指標
	:

	

	(i) 推行計劃及個別項目以達致目標及可量度指標
(ii) 個別項目

[請以優先次序列出個別項目計劃，並包括以下資料:
· 項目計劃名稱

· 訓練節數

· 訓練日期、時間及場地(請註明訓練場地是否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 參加運動員名單

· 教練和其他工作人員數目(請註明其他工作人員之職位，及教練和其他工作人員是否在特定時段兼授其他項目計劃) 

· 本項目計劃是否正申請/獲得#其他撥款(若申請獲得批准，體育機構需確認基金所批准的項目並沒有接受其他公共資源資助。)
(  正申請

(  獲撥款

(  不適用

撥款來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撥款金額分類: (教練費)                                      
         (租用訓練場地之開支)                        

         (行政費用)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於合適“□”格內填上 “(” 號
II. 2025-26年度
		目標
	:

	
		可量度的指標
	:

	

	(i) 推行計劃及個別項目以達致目標及可量度指標
(ii) 個別項目

[請以優先次序列出個別項目計劃，並包括以下資料:

· 項目計劃名稱

· 訓練節數

· 訓練日期、時間及場地(請註明訓練場地是否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 參加運動員名單

· 教練和其他工作人員數目(請註明其他工作人員之職位，及教練和其他工作人員是否在特定時段兼授其他項目計劃) 

· 本項目計劃是否正申請/獲得#其他撥款(若申請獲得批准，體育機構需確認基金所批准的項目並沒有接受其他公共資源資助。)

(  正申請

(  獲撥款

(  不適用

撥款來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撥款金額分類: (教練費)                                      
         (租用訓練場地之開支)                        

         (行政費用)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於合適“□”格內填上 “(” 號
(3) 於第二部份(一)項所申請發展重點體育項目撥款總額
	重點體育項目計劃年期
	申請金額
(港幣$)

	由(年)
	至(年)
	

	
	
	

	
	
	

	
	
	

	
	
	

	
	
	

	總額:
	


(4) 承上第(3)項所申請撥款總額之開支分類
(如建議之體育項目超過一年，請詳列每年開支分類。有需要，請另頁書寫。)
	

	開支項目


	單價

(i)
	數量

(連分類)
(ii)
	總額

(iii)=(i)x(ii)
	其他撥款金額 (請註明撥款
來源)

(iv)
	申請金額 

(v)=(iii)-(iv)

	第一年 (2024-2025)

	例如:教練費
	每小時$300 
	一年240小時 

[即: 一星期5小時，一個月20小時，一年240小時] 
	$72,000
	$21,000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體育部分)
	$51,000

	例如:場地費用
	每小時$60
	一年240小時 

[即: 一星期5小時，一個月20小時，一年240小時] 
	$14,400
	沒有
	$14,400

	小結:
	$65,400

	第二年 (2025-2026)

	例如:教練費
	每小時$300 
	一年240小時 

[即: 一星期5小時，一個月20小時，一年240小時] 
	$72,000
	$21,000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體育部分)
	$51,000

	例如:場地費用
	每小時$60
	一年240小時
[即: 一星期5小時，一個月20小時，一年240小時]
	$14,400
	沒有
	$14,400

	小結:
	$65,400

	總額 [須與第(3)項所申請撥款總額相同]:
	$130,800

	開支項目


	單價

(i)
	數量

(連分類)

(ii)
	總額

(iii)=(i)x(ii)
	其他撥款金額

(請註明撥款
來源)

(iv)
	申請金額

(v)=(iii)-(iv)

	
	
	
	
	
	

	
	
	
	
	
	

	
	
	
	
	
	

	
	
	
	
	
	

	
	
	
	
	
	

	
	
	
	
	
	

	
	
	
	
	
	

	
	
	
	
	
	

	
	
	
	
	
	

	
	
	
	
	
	

	總額 [須與第(3)項所申請撥款總額相同]:
	


第三部份: 優先次序

優先次序(如體育機構於2024-25年度提交多於一項申請，請按優先次序填寫1,2或3)
	


第四部份︰擬發展重點體育項目成績紀錄
· 請按照成績優次，提供貴機構於二零一九年一月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期間參加之國際性賽事中最優異之三項成績。

· 必須附上所有成績之證明文件 (如大會成績報告、剪報等)。

· 如有需要，請另頁書寫。
	日期
	比賽類別
[請參照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申請指引附件B填寫。例如:地區錦標賽、世界盃分站賽等。]
	比賽名稱及地點 ^
	項目 ^
	成績/名次
	參加該項目的
國家/地區數目
	附上之證明文件

[大會成績報告/剪報/其他(請註明)]

	
	
	
	
	
	
	

	
	
	
	
	
	
	

	
	
	
	
	
	
	


^ 請提供中文及英文譯本， 以便存檔。
第五部份: 聲明
	本人聲明於此申請所提供之資料全屬確實無訛。而本建議書並未有被用作申請其他撥款資助。本人明白在沒有合理原因下而未能履行上述第二部份第(三)(2)項的目標、可量度指標及推行計劃或違反相關協議書內容，資助會被終止，並要退回全部或部份已支付的款項。
簽署：　　　　　　　　　　日期：　　　　　　　　　　
姓名：　　　　　　　　　（英文） 　　　　　　（中文）
職位：　　　　　　　　　　　　　　　　　　　　　　　
日間聯絡電話：　　　　　　　　　　　　　　　　　　　
電郵: 　　　　　　 　 　 　 　 　 　 　 　 　 　 　
機構蓋章：　　　　　　　　　　　　　　　　　　　　　



附件
香港展能精英運動員基金

行政費用申請表格
(2024 – 25年度)

此申請表格必須連同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申請表格及/或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計劃建議書一併遞交。體育機構可申請多於一項下列的行政費用項目，並於下列方格內詳述擬申請的行政費用的預算用途。無論提交多少個重點發展體育項目及/或有時限撥款資助發展重點體育項目的申請，亦只需填寫一份行政費用申請表格。
i. 服務計劃的籌劃及管理、協調支援及質素保證；
ii. 人力資源管理；
iii. 帳目管理及財務監控；
iv. 風險責任管理、內部審計及管控；
v. 宣傳、公共關係、企業傳訊及服務推廣；
vi. 辦公室及活動場所與器材設施提供、日用消耗品補給；及
vii. 資訊科技設施及技術支援。

	請詳細列出每項擬申請的行政費用及有關預算用途。
(如有需要，請另頁書寫。)



體育機構名稱:


 








� 符合申請資格的體育機構必須為本港具規模，並為國際體育協會認可能發展為殘疾運動員而設的重點體育項目之體育機構。


�	擬發展的體育項目在過去兩年已達到國際水平及取得參與A類比賽的參賽資格，即殘疾人奧運會、世界錦標賽、環球運動會及國際殘疾人馬術盛裝舞步四星比賽，或於亞洲殘疾人運動會取得參賽資格（只適用於2014年及以後取得參賽資格的體育項目）。


�  因應重點體育項目的計劃、其實際表現和基金管理委員會的定期檢視，每個重點體育項目由2020-21至2025-26合共可獲最多六年的資助。社署保留所有權利，接納或取消獲批撥款申請體育機構的資格、終止撥款或要求歸還款項。


�  B類比賽，包括地區錦標賽、世界盃分站賽、世界運動會、特殊奧運會世界賽（整體賽果）、亞洲殘疾人青少年運動會及國際殘疾人馬術盛裝舞步三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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